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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年年441100人人因因醉醉酒酒驾驾驶驶获获刑刑
其中女司机7人，七成醉司机学历高中以下

醉驾案410起

占危害公共安全案近半

2014年度，全市法院共
审结醉驾案件410件，判处罪
犯410人，其中实刑101人，缓
刑309人；年龄最小的18岁，最
大的63岁；驾驶汽车的275人，
驾驶摩托车的114人，驾驶其
他机动车的21人。

从案件审判情况看，当
前全市醉驾案件主要呈现出
数量较多，地域分布较广的
特点。醉驾案件占同年度全
部刑事案件总数的15%，占危
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的近
50%；全市六个县市区及高新
区均有此类刑事案件发生。

在醉驾案件中，犯罪主
体多为中青年男性，普遍学
历较低。被告人中男性403人，
占98 . 3%；女性7人，占1 . 7%；
20岁至40岁的中青年人数为
2 8 9人，占全部犯罪人员的
70 . 5%；高中以下学历266人，
约占65%。犯罪工具也表现出

相对单一的特点，大部分是
汽车。涉案机动车是汽车的
案件275件，占67 . 07%，涉案
机动车是摩托车的114件，占
27 . 8%。

“犯罪情节普遍较轻，缓
刑适用率较高。”泰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陈文生
介绍，全市去年未发生重大
恶性“醉驾”案件，被告人一
般能够主动认罪，被宣告缓
刑的占75 . 4%，被判处实刑的
占24 . 6%。

去年最牛醉司机

超入罪标准四倍多

“统计数字表明，危险驾
驶罪的犯罪主体很多是务
农、务工人员，他们受教育程
度偏低，平时对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学习不够，对相关法

律知识缺乏应有的了解。”陈
文生介绍，有的驾驶员甚至
不知道“醉驾”还要负刑事责
任，认为刑事犯罪与己无关。
另外，也有驾驶员家境富裕，
加上有车险，便有恃无恐，目
无法纪，冒险上路，缺乏对他
人生命财产最起码的关爱和
尊重。

据了解，根据我国《刑
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
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
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一
百三十三条之第一款的规
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部分驾驶员存在侥幸
心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陈文生介绍，很多驾驶
员错误地认为，自己酒量不
错，并且驾驶技术好，只要自
己饮酒不过量，饮酒后驾驶

车辆不会影响安全。有的驾
驶员认为酒后驾驶被抓到的
机率不大，以为能够逃过交
警检查。还有的驾驶员喝完
酒后休息了一段时间，认为
自己已经清醒，不再处于醉
酒状态，但实际上仍处于醉
酒状态。

据了解，4 1 0名被告人
中，经鉴定血液中乙醇含量
最高的366 . 6mg/100ml，超过
入罪标准4倍多，最低的也有
80mg/100ml。

酒后骑燃油助力车

违法照样查

不少居民有这样的困
惑，有时候在饮酒后，需要给
他人挪出车位，一时又找不
出合适的人来帮忙，只能自
己亲自挪车，这样的情况是
否构成醉驾。

近些年来，电动自行车
成了不少市民的代步工具，
陈文生介绍，市民在醉酒后
骑普通的电动自行车并不会
构成醉驾，但是醉酒后骑用
燃油助力车、油电混合车等
车辆则会被认定为醉驾，“具
体情况还要看交警部门对于
机动车的认定。”

“每个公民多从关爱自
己、关心他人的角度思考，自
觉养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的习惯，共同促进良好
的社会氛围。”陈文生介绍，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不断总
结审理醉驾刑事案件的工作
经验，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依法惩治醉酒驾车
犯罪。

本报泰安3月26日讯(记者 侯峰)
26日，泰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全市将实行新闻发布例会制，
泰安中院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新闻发布
会，各基层法院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新
闻发布会。

根据泰安中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闻发布工作的若干规定，新闻
发布会主要发布本院审判执行工作情
况、审理的重大案件、做出的重大决
策、重点工作和重要事项以及工作进
展等信息；对上次发布内容的跟踪说
明；对近期涉及泰安法院的热点问题
进行说明、澄清和回应；其他需要发布
的信息。

“我们泰安法院对新闻发布会也
非常重视，10年前就举办过关于人民
陪审员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去年全市
法院共举办了10次新闻发布会。”泰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成涛介绍，
由于之前的新闻发布会没有形成制度
化，发布的时间不确定，发布的效果也
不是很理想。

“推进司法公开一直是人民法院
深化司法改革、完善工作机制的一条
主线。”李成涛说，不断深化司法公开，
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
作的一项重点。

根据规定，泰安中院每两个月召
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时间为双月第二
周周二上午；因节假日或其他重大、紧
急事项，发布时间顺延。遇重大案件、
突发性事件等特殊情况需在第一时间
回应的，可随时召开。各基层法院每年
至少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全市法院将实行

新闻发布例会制

26日，记者从泰安中
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全市法院2014年共
审结“醉驾”案件410件，
其中犯罪人员中高中以
下学历有 2 6 6 人，约占
65%。有的驾驶员在归案
后，甚至不知道“醉驾”还
要负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侯峰

制图 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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